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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 6-門徒的三把火 
蔡維恩牧師 

前言: 養成「愛神愛人」的習慣 
   《與神同行的 8個微習慣：從混亂焦慮到身心安頓，徹底美好

生活的祕密》一書有提到如何養成四種「愛神的習慣」與四種

「愛鄰舍的習慣」。 

據研究顯示，要把新行為轉變成為習慣，至少需要兩至三星

期。養成新習慣是個充滿挑戰的過程，但若一旦養成了新的通用

準則習慣，它們就不會佔用「時間」和「心理空間」。它們在幕後

運作，其目的是釋放你的時間，創造有意義的空間給人際關係、

把精力導向做好工作，以及幫助你把注意力專注在神身上。這不

是限制，而是釋放，因你受造本是為此。 

關於四個「愛神」的習慣 

你受造是為了「愛神」和「被神所愛」，只有在「神之愛」的光照

下，才會認清自己究竟是誰、察覺到該如何去感受、發現該怎麼

生活度日。 

愛神習慣一》安息日好好休息（每週習慣） 

每個星期守安息日的習慣，教導人們，是神維持世界的運

作，而非我們。擁抱自身的有限是一種反世俗文化的行為，我們

停下日常工作，讓自己休息一天。守安息日是一種福音實踐，因

它提醒我們，這世界的運作不是取決我們能完成什麼，而是因為

神已經為我們完成了什麼。 

愛神習慣二》禁食（或禁某樣事物）二十四小時（每週習慣） 

    人不斷尋求，用食物和其他慰藉來填補空虛。透過吃喝來療

癒空虛，卻忽視了「個人靈魂」和「鄰舍需要」。「禁食」是一種

限制自己身體的生活方式，「定期禁食」顯明了我們究竟是誰。禁

食提醒你我，這世界有多麼破碎，進而吸引我們的目光，去看耶

穌在如何救贖萬事萬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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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神習慣三》早上、中午、睡前屈膝禱告（每日單獨會主習慣） 

世界是由「話語」組成。即使是簡潔、重複性的話語都帶有

能力。有規律、細心安排的禱告，是靈性養成的核心習慣之一，

也是建立習慣棚架的開始。 透過「禱告的話語」來架構一天，就

是以愛來架構這一天。這也會促使你架構和思考你一天的生活。 

愛神習慣四》滑手機或工作前先讀經（每日習慣） 

拒絕查看手機，除非先讀一段聖經，此能以「我是誰、我現

在變成誰？」這個更好的問題，來取代「我今天要做什麼？」 

身為基督徒，若離開了耶穌，將找不到穩定身份認同。而每天浸

泡在聖經裡，來抵制電子郵件或工作上所引發的焦躁不安、新聞

引發的憤怒、社群媒體引發的妒忌，這反而可幫助人每天以我們

「真實的身份」（神的兒女）來塑造自己。 

這項習慣的目的，是促使你每天讀聖經，先被聖經「神的話語」

來塑造。幾乎同等重要的是，這樣做，有助你在早上遠離手機，

尤其是當剛醒來的第一時間。 

  

其實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「熱情」才能支持力量面對現實生活的

考驗。而這熱情必須來自於聖靈的點燃。熱情：希臘原文是「忍

耐、受苦」真正的熱情，絕對值得你我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，

只此一生，活出熱情！  

 

一、思考的焦點.  
1. 我們的信仰是否有讓「聖靈充滿」熱情如火，以至於能夠有

能力愛與祝福別人？ 

2. 門徒被是「聖火」被點燃，有「靈火」以及「炭火-愛火」成

為得勝的門徒？ 

 

參考經文：《 羅馬書十二章 9-21節 》 
12:9 愛人不可虛假。惡，要厭惡；善，要親近。 



3 
 

12:10 愛弟兄，要彼此親熱；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讓。 

12:11 殷勤，不可懶惰；要心裡火熱，常常服事主。 

12:12 在指望中要喜樂；在患難中要忍耐；禱告要恆切。 

12:13 聖徒缺乏，要幫補；客，要一味地款待。 

12:14 逼迫你們的，要給他們祝福；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詛。 

12:15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；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 

12:16 要彼此同心；不要志氣高大，倒要俯就卑微的人（人：或譯

事）。不要自以為聰明。 

12:17 不要以惡報惡；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 

12:18 若是能行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。 

12:19 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寧可讓步，聽憑主怒（或譯：

讓人發怒）；因為經上記著：「主說：『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』」 

12:20 所以，「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給他喝；

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」 

12:21 你不可為惡所勝，反要以善勝惡。」。 

 

二、經文背景 
   羅馬書是保羅的一篇最有系統，最完整的「神學論文」。 

保羅就在第十二章以“所以弟兄們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，

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上帝所喜悅的﹔你們如此

事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”開始談基督徒有了新生命後，應有的生

活表現，來回應上帝的救贖，因為這新生命是主耶穌用他的寶血

買贖過來的，現在我們是屬於他的 （羅十四：8 “我們若活著，是

為主而活﹔若死了，是為主而死。所以我們或活或死，總是主的

人。）在律法之下，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成我們贖罪祭，滿足了

天父對義的要求和對罪的審判，耶穌為我們完全承擔了，讓我們

得到耶穌基督的義，能與天父和好，進入神國的子民的新身份。

然後就要靠聖靈去與肉體爭戰，並勝過肉體，向義活，向罪死。

這是聖靈的工作，也是神的恩典。這是使徒保羅的思想中心。「無

論誰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；舊的已經過去，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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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經來臨。」（哥林多後書五：17）「你們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

穿上『新我』；這新我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現在真理所產生

的正義和聖潔上。」（以弗所書四：23-24） 

   本日經文羅馬書十二章 9-21節這段經文，很難為它列出大綱，

就像箴言書中零散的短句一樣。但保羅所著重的，始終是心意的

更新和生命的改變（十二章 1-2節）。其核心要點就是「愛」，而這

也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（9節）。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就

要有基督那樣的愛。一個被改變的生命，就是堅定愛人、甘願捨

己的生命。保羅還告訴我們，在這邪惡的世界裡，我們當如何與

信徒相處（9-16節），以及如何和非信徒相處（17-21節）。要知道

一個人的心意是否真正更新，生命是否真正改變，就要看他是否

能愛他人，特別是愛他的仇敵（21節）。若不是「釘死老我，新我

讓聖靈掌權」的過程，我們是無法愛仇敵，「以善勝惡」的。因這

可能形成「變相律法主義」要求。一般人有血氣者是無法達到這

個要求的。這就是羅馬書的架構「因信稱義得平安」加上「順服

聖靈享主恩」，等於活在主的愛中，所以願意愛人。這是自然形成

的，也是基督徒的「照妖鏡」，並不是律法的要求。這是我們現代

基督徒必須重視的一個環結。（所謂結屬的果子就是如此）。 

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教導我們，真信仰必然帶出三種屬靈之火： 

     聖火（聖潔的心） 

     靈火（順服的靈） 

     愛火（捨己的愛） 

 

三、啟示: 
（一）「聖火」—活祭壇上全燒盡，分別為聖的生命 

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

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

的。」(羅十二:1)  我們一向神獻上自己，就有神的火來燒我們，

使我們成為馨香的祭物這火是聖火，不是凡火。這火要從身體燒

起，燒到我們的心裡、靈裡。活祭就是要「釘死老我」，首先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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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你的主權。讓我們可以完全地擺上成為燔祭。當我們這樣與神

互動，你裡面是很平安的，心裡可以完全安息。這是聖的，我們

完全委身給神，這是聖潔的關係，毫無懼怕、擔憂，是神所喜悅

的。 

    「釘死老我後，新我就降生」，就清楚我們是基督肢體一部

分。在教會的服事中學習成長。「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要照

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」(羅十二:3b) 看得

合乎中道，就是看得不大也不小，不好也不差。意思是不要自我

中心，不驕傲也不自卑。當你以神為中心時，看得合乎中道，就

是以永恆的量度來量度自己，接納自己並繼續往前走。 

「愛人不可虛假。惡，要厭惡；善，要親近。愛弟兄，要彼此

親熱；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讓。」（羅十二 9-10）因為被主聖火燃

燒，我們才有真正「愛人」（愛加倍）的能力。這個能量是律法主

義者（或理性道德者）無法達到的境界。這是門徒生命的第一把

火——聖火。 

當人因信稱義後，聖靈開始在我們裡面煉淨、潔淨、更新。這

火讓我們厭惡罪，不再妥協於世俗的價值。當聖火燃起，我們的

眼光就被改變——不再跟隨世界，而是追求真實與聖潔。這聖火

使我們活得正直、有見證。 

 

（二）「靈火」—順服聖靈的力量 

「殷勤，不可懶惰；要心裡火熱，常常服事主。 在指望中要

喜樂；在患難中要忍耐；禱告要恆切。 聖徒缺乏，要幫補；客，

要一味地款待。 逼迫你們的，要給他們祝福；只要祝福，不可咒

詛。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；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」（羅十二 11-15） 

第二把火，是聖靈的火——靈火。 

這火不是靠外在動力，而是從內心被聖靈感動、催逼、推動

的熱情。 

許多人信主後，生命冷淡，因為失去了「靈火」——順服聖

靈的引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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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服聖靈，不只是禱告時的感動，更是在每個選擇中聽主聲

音。 

 殷勤不可懶惰，要靈裡火熱，常常服事主。（羅十二 11）神

的火在我們裡面一經點燃，我們才能憑以過正常的教會（身體）

生活，待人接物滿有熱力。 

保羅教導我們怎樣與人相處，愛人要真誠不虛假，因為真實

是神的屬性，簡單來說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，能在主裡合而為

一。不能合一只因自視太高。我們若能獻作活祭（釘死老我），靈

裡不自我中心，就能為別人而活，要弟兄彼此相愛真的最難實

行。當我們願意擺上，用神賜我們的潛能去服事別人，就會慢慢

離開自我中心。在群體裡就能活出愛。因為在群體裡我們才看到

自己有很多驕傲，受到屈曲也可能想報服，但聖經說，不要以惡

報惡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(參羅十二:17-18)。 

  「在指望中要喜樂；在患難中要忍耐；禱告要恆切。」保羅告

訴我們雖然世上有苦難和逼迫，但我們要堅守在主裡的指望，並

在苦難中靠主常常喜樂（腓四：4，帖前五：16）。這種喜樂不是

裝出來的，而是發自內心，是聖靈結的果子。除了在指望中要喜

樂，他還說在患難中要忍耐，雖然患難是命定的（帖前三：3）。

忍耐等候什麼呢？當然是主耶穌基督的再來。保羅還要我們專

心、常常和恆切的禱告。這跟主耶穌說的比喻（路十八：1-8），要

人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，意思一樣。 

最後基督徒既然都是主內弟兄姐妹，是基督大家庭裡的一份

子，幫補或接濟有缺乏和需要的人，是每一個人的責任。推而廣

之，今天富有的教會也應該幫助其他地區有需要的小教會。除了

接濟有需要的人，保羅還要我們出於忠心和愛心款待客旅。什麼

是基督徒真實的團契和小組？不是只每週聚一次，而是學習同樂

同哭，彼此陪伴承擔，一起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力量，也用謙卑的

心一起事奉。沒有一個人是孤單的，因為有主和弟兄姊妹在我們

身旁。這就是靈火的引導——不是照自己的路走，而是照主的旨

意前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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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追求「成功感」；門徒追求「順服感」。 

世人為名為利燃燒；門徒因聖靈燃燒。 

         屬靈應用： 

當靈火燃燒，我們的服事不再是勉強，而是甘心；不為被看

見，而為榮耀主名。 

 

（三）「愛火」（炭火）—熊熊愛火化干戈 

   「不要以惡報惡；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總

要盡力與眾人和睦。 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寧可讓步，聽

憑主怒（或譯：讓人發怒）；因為經上記著：「主說：『伸冤在我，

我必報應。』」 所以，「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吃，若渴了，就

給他喝；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」 你不可為惡

所勝，反要以善勝惡。」（羅十二 17-21） 

     第三把火，是愛的火——愛火。 

當聖火使我們分別為聖，靈火使我們順服神，最終的結果就是愛

火燃起。 

這愛不是理性的「我該愛」，而是心中自然流露的「我願意愛」。 

反而“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給他喝，因為

你這樣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”（羅十二 20）對於敵視、

反對、不信真道的人，我們裡面的這把聖火，要燒到凡與我們接

觸的人身上。這火要把對方頑固的思想完全熔化。「把炭火堆在敵

人頭上」，這是古代人對待仇敵的一種懲罰方式，就是在俘虜，或

是敵人的頭上放置炭火，是一種非常不人道的酷刑方式，這可迫

使敵人招供，或是迫使對方屈就、投降。但是聖經箴言書卻寫下

了不一樣的教訓說：「你的仇敵餓了，就給他吃，渴了，就給他

喝。你這樣做，會使他臉紅耳赤，羞慚交加，上帝也要報答

你。」（箴言廿五：21-22）這不是一種報復的方式，應該是一種以

愛勝過仇恨的方法。跟基督耶穌在山上寶訓中的教導相同，就是

要用更多的愛來消滅仇恨，用更多的慈愛來減少敵對，這樣做，

不但是往良善的方向，其實，真正會反省的人（仇敵），面對這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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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待的際遇，也會感受到更大的「痛苦」。 

 

  我們看見神的偉大，凡事就能等候，要以善勝惡，善要親

近，不要被惡綁住，反要以善勝惡。彼此相愛，彼此饒恕，冒犯

你的人要祝福他，這是神給我們的誡命，讓我們可以勝過一切的

惡，很多惡是不自知的，唯有看見神的偉大，才能活出愛，才能

一心一口地榮耀神。不論猶太人、外邦人、不同宗派的人，都要

活出合一。愛火能融化仇恨、瓦解冷漠。當我們被聖靈充滿，愛

不再是命令，而是自然。 

禱告能幫助我們得著能力活出信仰，去愛所有的人，因為每

個人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。當我們向上帝呼求，祂會幫助我們

消除與鄰舍之間的隔閡，並建立起和平的橋梁。 

在美國九月 21日「美國轉折點」舉辦追思會活動中致詞悼

念，表示將會延續柯克的遺志，並宣稱已原諒了那個年輕人，也

就是槍殺她丈夫的兇手羅賓森（Tyler Robinson）。 

她引用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話，「父啊，請原諒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

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「我原諒他。因為這是基督所做的。仇恨的答

案不是仇恨。」這句話引起了整個體育館的共鳴，讓數萬名觀眾

起立致敬。 

 

四、自己的感受 
   弟兄姊妹們，門徒的生命就是一個「火熱」的生命。 

「因為聖火，讓我們老我破碎，新我讓聖靈掌權，帶出愛與合

一」「因為靈火，讓我們熱情服事神」「因為炭火，讓我們以善勝

惡」。 

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最後說：「不要為惡所勝，反要以善勝惡。」

（羅十二:21） 

這正是門徒生命的結語——三把火的合一。 

總結「聖火」（熱誠事奉上帝）、「靈火」（持續連結主）、「愛火」

（實踐真愛）三者的關係。靈火（內在連結）→ 點燃 →聖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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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熱誠事奉） 結出愛火（愛人如己）。 

呼召： 鼓勵聽眾檢查自己內心是否有這三把火持續燃燒。藉著順

服聖靈，讓這三把火成為我們一生成為門徒的動力與標記。 

 

      聖火──讓我們活得聖潔。 

      靈火──讓我們活得有力。 

      愛火──讓我們活得有溫度。 

 

當這三把火在我們裡面燃燒，教會就不再冷淡，信仰就不再枯

乾； 

這火不但照亮我們自己，也能照亮世界的黑 

    只要門徒三把火，「因為聖火，讓我們老我破碎，新我讓聖靈

掌權，帶出愛與合一」「因為靈火，讓我們熱情服事神」「因為炭

火，讓我們以善勝惡」。 

 

五、結論 
“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”（馬太福

音六章 33節）。我們可以以這些非常棒的話語為生。把神放在第

一位的時候，讓聖火燃燒，引起靈火與愛人。，會將平安、喜樂

和滿足充滿你。 

    這三把火相輔相成，形成一個屬靈的良性循環：我們越親近

神（聖火），就越被聖靈充滿（靈火）；越被聖靈充滿，就越能活

出基督的愛（愛火）；而當我們用愛去服事人時，我們又會更深地

經歷神的同在和恩典，從而讓聖火燒得更旺。 

求主今天點燃我們生命中的這三把火，讓我們不再是冰冷、形式

化的教徒，而是成為一個火熱、能影響世界的真門徒！我們的服

事將是大有力道與果效。如此，我們的教會、家庭、工作將會重

新得力。邁向宣教目標，將指日可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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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題綱： 

1. 請分享你個人在生活中是否渴望上帝帶來聖火（聖潔的心） 

靈火（順服的靈） 愛火（捨己的愛）？ 

2. 你認為基督徒得勝生活的確據是什麼？ 

3. 你曾為主受苦嗎？請分享你如何得勝的見證。 

 

代禱事項： 

1. 為身邊尚未認識主的親友轉向上帝代禱，願他們能認識三一上

帝，感受到上帝的愛，抓住上帝所預備的基督耶穌與聖靈，讓

聖火燃燒，把生命主權交給上帝。 

2. 為正在為主受苦的兄姊代禱，求主憐憫，讓萬事互相效力的上

帝，堅固眾人的信心，與上帝同行，經歷「聖火、靈火與愛

火」，榮耀上帝。 

 

祈禱文： 

親愛的阿爸父！感謝祢長闊高深的愛，賜下愛子基督耶穌替贖我

們的罪。感謝主耶穌成為我們的長兄，讓我們效法，並牽著我們

的手走人生道路。也感謝祢差派聖靈，時時用言語所不能表達的

歎息為我們禱告。阿爸，求祢讓我們長出信心，因著聖火，經歷

靈火與愛火，倚靠祢來勝過肉體的本性與一切的屬靈爭戰，使我

們能在生活中榮耀祢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！ 

 

行動參考方案： 

1. 準備屬靈筆記本，每天寫下你如何經歷上帝的恩典「聖火、靈

火與愛火」，在什麼處境、決定、行動得勝（日期／事件／你

的決定／上帝的行動／結果）。 

2. 落實每日讀經與禱告親近上帝，求主開你的心眼，認識大能與

行動的上帝，預備自己經歷「聖火、靈火、愛火」，在即將到

的聖誕節期（福音月）傳揚救贖的福音，榮耀上帝。 


